
113年度宜蘭縣福利社區化旗艦型實施計畫

壹、目的

為配合中央政府開發社區人力資源，發展本縣在地福利社區化政策，

推動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同時擴大社區間社區專業人力的互助合作，

希藉由發展型社區帶領潛力型社區共同跨域學習與發展，並促進鄉鎮市

公所對於社區發展與育成培力的支持及參與，積極賦能、充權與提升社

區自主能力，建置在地化與可近性的福利輸送網絡。特透過本計畫徵選

並培育本縣旗艦型標竿社區。

貳、辦理單位：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參、實施期程：113年 3月至12月

肆、實施方式

一、 配合本府社會福利社區化施政計畫，由鄉(鎮、市)公所整合並向本

府社會處提報所轄有意願之社區發展協會。聯合提案社區得跨鄉(鎮、

市)，計畫須具有創新及跨社區（含提案社區，至少3個社區且會務

正常）。

二、 社區提案前須先召開至少一次提案籌備會議(提案申請時檢附於計

畫內)。

三、 提案計畫至少辦理2項延續性子計畫，含福利服務（如家暴防治、

兒少服務、代間共融活動、新住民及移工服務、老人服務、婦女服務、

身心障礙者服務等）、志願服務、文化推展、產業發展等類型方案；

計畫內容須建立社區自主及互助合作機制，並訂有具體管理規定，

能使社區永續發展。

四、 本案屬競爭型計畫，計畫須由提案社區進行簡報，經本府邀請委員

審核，依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將完整計畫書及概算表送本府核備，

始完成核定補助程序。

五、 計畫執行過程中，提案社區須配合本府輔導，另本府得不定期邀請

專家學者進行計畫訪視，提供計畫執行評估與建議等，給予督導及

協助，及邀集提案社區及公所召開工作討論會議，就計畫執行情形、

待協調事項及經驗交流等進行分享討論。

六、 計畫執行完畢後須辦理聯合成果展(含動態或靜態展)，呈現年度工

作成果，與本縣各社區進行分享交流活動，以促使社區相互陪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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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發展在地社區能量及特色。

七、 提案單位執行計畫完成後，應積極爭取與配合本府申請衛生福利部

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或擔任社區提案培力輔導工作，輔導其它

社區提案及推動。

伍、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補助項目包括講師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場地費、場佈費、材料費、

器材租借費、文具費、交通費、保險費、健保補充保費、餐費、茶水費、

臨時人員酬金、按日按件計資酬金、專案管理費、志工交通費、志工餐

費、雜支，以及其他經認定符合福利社區化精神且符合本府社會福

利業務補（捐）助作業要點之創新項目。

二、 本計畫經審核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 35萬元整，申請之提案社區得免

自籌經費。

陸、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參加審查之提案社區須檢具完整計畫書，由聯合提案社區群具名共

同提出，並轉請所轄鄉(鎮、市)公所初審後，以正式公文推薦層轉

本府社會處彙整。各鄉(鎮、市)公所每年度以提報1組旗艦社區參加

審查、補助為原則（有跨鄉鎮提案社區者，每公所以2組為限）。

二、 下列文件一式 5份：

（一）提案申請書

（二）計畫書

（三）提案籌備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四）各社區發展協會同意提案之理事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或

聯合提案社區同意書(每單位至少半數以上理事簽署)。

（五）各社區發展協會立案證書、理事長當選證書。

（六）具備規劃社區發展方案能力之證明（包括以社區發展為主題

之訓練結業證明，如本府辦理之社區營造員、社區規劃師、社

區培力中心辦理之套裝課程，或曾向相關單位申請社區發展

非一次性補助方案並獲核准，可檢附該單位核准之公文）。

（七）申請單位聲明表（勾選「是」者 ，另應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柒、督導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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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補助團體應依原計畫執行，因故無法依原計畫辦理者，應於事前

報府備查；未報府備查者，本府不予核銷；惟因不可抗力者，得於

事後申請變更。

二、 受補助團體應將補助經費納入年度決算政府補助經費項下，依法支

用，並配合本府現場訪視計畫執行。

三、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追繳不法所得外，得依情節輕重

停止補助申請一年至五年，或酌減補助金額：

        (一)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或未依補助用途支用、

            或虛報、浮報、隱匿不實或造假等情事。

(二)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未依規定妥存十年或未

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規定辦理，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者，或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未列明

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四、 各補助案件，經舉發有不法情事，正值調查中，即暫停該團體補助

案件之申請。

五、 受補助之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

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捌、經費核銷及撥款：

一、 受補助單位核銷作業，應符合本府會計相關規定辦理。同一案件由

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二、 補助款採分期撥付：第一期款於本府審查核定補助並由提案社區完

成意見修正計畫書送府核備後，檢附第一期款領據，經本府審查無

誤後撥付百分之五十款項；第二期款於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

（至遲於當年度12月 31日前），辦妥相關活動，函送結案文件，

經本府審核無誤後撥付尾款款項。

三、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

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

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四、 核銷結案文件：

（一）領據（附存摺封面影本）、切結書、實際經費支出表，上述文

件均須加蓋單位圖記章。

（二）支出原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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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表：內容包括計畫名稱、單位名稱、辦理時間、辦理地

點、實際參與人數、原概算表金額、實際支出金額、單位自籌金額、

辦理內容、效益及影響、宣傳及媒體有關報導、改進建議。

（四）成果照片。

（五）工作小組會議紀錄及輔導紀錄。

（六）其他相關資料。

玖、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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